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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专业月嫂护工15637986833

●室内外清洗保洁 1583856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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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

《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介绍，自
2007年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由最高人民
法院行使以来，中国死刑适用标准更加统
一，判处死刑的案件逐步减少。

白皮书指出，中国保留死刑，但严
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中国刑法规
定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
的犯罪分子，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标
准。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
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规定对审判
时已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一般不适用

死刑，并建立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制
度，为逐步减少死刑适用创造法律和制
度条件。

白皮书强调，死刑直接关系到公民生
命权的剥夺，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从
2007年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中国实行死刑第二
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完善了死刑复核程
序，加强死刑复核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复
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
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
出意见。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确保了办
理死刑案件的质量。

在国务院新闻办9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人姜伟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中国的司法改革抓住容易发生执法问题
的薄弱环节，突出人权保障，加强权力
运行的监督制约，为防止冤错案提供了
制度保障。

一是严禁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中
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完善刑事证据制
度，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采
用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搜集的证
据，应当予以排除。

二是强化证人出庭作证。为鼓励证
人出庭作证，建立完善了证人保护制
度，明确了证人保护的范围、规定了具
体的保护措施、建立了证人出庭作证补
助等制度。

三是保障并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辩护权。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
师的时间由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
并充分保障了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扩
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将原来仅在审判
阶段提供的法律援助，拓展到侦查、审

查起诉阶段。
四是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

督。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以非法
方法搜集证据的，依法进行调查核
实，提出纠正意见。实行在押人员约
见检察官制度，进一步畅通发现冤错
案的渠道。

五是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通过修
改刑事诉讼法，完善了拘留、逮捕后送
押和讯问制度，侦查人员对被羁押人的
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全面推行侦
查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看守所与住
所检察室联网，对侦查讯问和监管活动
进行实时、动态监督。完善在押人员投
诉和调查机制，建立在押人员约见民
警、看守所负责人制度，及时调查、处
理在押人员投诉、控告。

六是加强司法活动的社会监督。进
一步完善诉讼当事人、参与人的权利义
务告知制度，深化司法公开，以公开促
公正。通过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探索
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群众参与和
监督司法活动的渠道。

《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指出，近
年来，中国司法机关积极推进量刑规范
化改革，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加强案件管
理，有力促进了司法行为的规范化。

白皮书说，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不平衡、司法人员司法能力存在差异、地
方保护主义观念尚未根除等原因，司法
裁量权的行使不透明、司法行为不规范
等现象依然存在。

白皮书指出，为了规范量刑活动，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
基础上，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
见（试行）》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量刑步骤，
细分法定刑幅度，明确量刑情节的量化

标准。对于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依法
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
代理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在法庭审
理中，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对与
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调查、
辩论。人民法院在刑事裁判文书中说
明量刑理由。这些改革进一步规范了
量刑裁判权，保障了量刑活动的公开与
公正。

此外，白皮书还指出，近年来，中国
司法机关选择法律适用问题比较典型的
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予以发布，供各级
司法人员处理类似案件时参照。案例指
导制度促进了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
使，加强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指出，2008
年以来，全国共有126万名服刑人员在服
刑期间完成扫盲和义务教育课程，5800余
人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毕业证书。

白皮书说，中国努力建设公正、廉洁、
文明、高效的新型监狱体制，逐步实现监狱

“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
行”的改革目标。监狱行政运行经费、罪犯
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等均
列入财政预算，全额保障。监狱建立罪犯
劳动报酬制度，实行每周五天劳动教育、一
天课堂教育、一天休息的教育改造制度，加
强道德、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就业技能培
训，提高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回归社会的
能力。

白皮书指出，全国监狱开设各类技术
培训班3万余个，服刑人员职业技术获证
率达到参加培训总数的75%以上，完成
技术革新近14000项，获得发明专利500
多项。

白皮书说，近年来，中国致力于刑罚
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从2003年开始

进行社区矫正试点，2009年在全国推开，
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以及暂予
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在社区矫正机构，在
社会力量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
不良行为，开展社会适应性帮扶，促使其
顺利融入社会。中国的刑法、刑事诉讼
法已将社区矫正确立为一项法律制度。
截至2012年 6月，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
正人员105.4万人，解除矫正58.7万人，
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间的再犯罪率为
0.2%左右。

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关注并帮助解
决刑满释放人员在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实
际困难。对生活困难且符合条件的人员，
及时纳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对不符
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但生活确有困难的，
给予临时救助；对自主创业的刑满释放人
员和为其提供就业岗位的企业，落实减免
税费政策。据统计，2008年~2011年，全
国接受社会救济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增加
了2.7倍。监狱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的重
新犯罪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

中国判处死刑的案件逐步减少

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

六项举措防止冤错案

2008年以来5800余名服刑人员
获大专以上毕业证书

■声音

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内容涉及国家司法的基本
制度，需要顶层设计、总体规划。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


